	湖南省民政厅


2022年度民政事务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湖南省财政厅：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和省级专项资金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湘财绩〔2023〕1号）要求，湖南省民政厅成立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专门下发文件，于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5月20日组织开展2022年度民政事务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现将绩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预算支出基本情况
（一）主要内容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绩效自评工作的统一安排和部署，2022年我厅绩效评价对象为民政事务专项资金，评价金额为5,901万元。民政事务专项资金是省级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民政对象和民政公共服务设施的补助资金，2022年支出方向分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殡葬设施建设、行政区划和界线管理、其他民政事务、百岁老人长寿保健补贴和全省困难群众慰问费6大类。
（二）项目背景
1、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14〕22号）提出“财政预算专项资金和福利彩票公益金具体用于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建设补贴、运营补贴、人员培训补贴、困难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补贴、高龄老年人生活补贴以及购买社会组织为老服务补贴等”；《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民发〔2019〕88号）提出“到2022年，力争所有街道至少建有一个具备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有条件的乡镇也要积极建设具备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湖南省“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55%”；《湖南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提质升级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通知》提出“确保到2022年县域范围内养老机构护理床位占比50%以上”“县级机构和区域性（中心）敬老院床位一般不超过200张，护理床位占比80%以上”；《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护理型养老床位发展与监测工作的通知》提出“发展公办、民办养老机构的扶持优惠政策要向护理型养老床位倾斜，加大护理型养老床位建设引导力度”。根据上述文件要求我厅本年度实施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2、殡葬设施建设。中办国办《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3〕23号）提出“要注重统筹规划，提高保障水平。要统筹确定殡葬基础设施数量、布局、规模和功能。加大投入，重点完善殡仪馆、骨灰堂、公益性公墓等基本殡葬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形成布局合理、设施完善、功能齐全、服务便捷的基本殡葬公共服务网络，为推动殡葬改革创造有利条件。”《湖南省“十四五”殡葬事业发展行动方案》（湘民发〔2021〕32号）提出“十四五期间有火化功能的殡仪馆实现县级行政区域全覆盖，县级公益性安葬（放）设施覆盖率达100%，农村公益性骨灰安葬（放）设施实现乡镇全覆盖。”按照一县一殡仪馆（带火化设施）、一县一公益性公墓（骨灰楼）、一乡（镇）一农村公益性公墓规划布局，十四五期间要新建（重建）殡仪馆44个，改扩建殡仪馆27个，新建县级公益性骨灰楼75个，新建1336个乡镇农村公益性公墓（骨灰楼、堂、塔）。根据上述文件要求我厅本年度实施了殡葬设施建设项目。
3、行政区划和界线管理。《民政部关于做好第四轮省级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检查工作的通知》（民函〔2017〕274号）提出“按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规定，行政区域界线联检是地方人民政府的一项职能。毗邻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省界联检工作的组织领导，把联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如期共同向国务院报送联检报告备案。各级民政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年度民政工作部署，从维护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出发高度重视省界联检工作，认真履行职责，精心安排部署，确保各年度联检任务如期完成”。根据上述文件要求我厅本年度实施了行政区划和界线管理项目。
4、其他民政事务。《统计法实施条例》提出“对在统计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和《民政部关于加强和完善民政统计工作 全面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实施意见》（民发〔2018〕56号）提出“各级民政部门要通过财政预算充分保障开展统计工作所需经费，提供符合工作需求的软硬件设施和网络条件”，主要围绕优化民政统计规范化管理环境、夯实民政统计基层基础、提升民政统计数据质量等方面开展工作，资金主要用于民政统计信息化建设、购买服务、人才队伍培训以及财务规范化建设等方面。根据上述文件要求我厅本年度实施了其他民政事务项目。
5、百岁老人长寿保健补贴。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湘办〔2009〕67号）提出“向百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200元的长寿保健补助费，具体标准由各市州、县市区确定；鼓励和提倡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向高龄老人发放高龄生活补贴，补贴范围和标准由各地自行确定”。根据上述文件要求我厅本年度实施了百岁老人长寿保健补贴项目。
6、全省困难群众慰问费。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慈善工作的通知》（湘办〔2006〕22号）和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关于“组织实施好年底送温暖慰问活动和做好特殊困难群体救济救助工作”的要求，我厅连续17年开展“迎新春、送温暖、献爱心”困难群众慰问活动，在两节期间走访慰问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困境儿童、特困残疾人及社会福利机构集中供养的对象等困难群体，确保他们温暖过冬。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或个人给予救助，帮助其解决临时性生活困难，不断增强其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根据上述文件要求我厅本年度实施了全省困难群众慰问费项目。
预算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我厅和各市州、县市区民政局为民政事务专项资金的组织管理机构，2021年8月，湖南省财政厅和我厅联合下发《湖南省民政事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湘财社〔2021〕11号），对专项资金分配和管理、资金项目申报和评审、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我厅负责编制资金预算，提出资金年度分配使用计划建议方案，组织开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评审等工作，研究提出项目及资金分配建议方案；组织实施项目监督检查，制定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组织对预算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监控，组织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市县财政部门负责会同同级民政主管部门及时、足额拨付资金，配合同级民政主管部门做好项目申报工作，负责开展本区域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监督检查。
2022年省财政厅共拨付民政事务专项资金5,901.00万元，分配至189个项目，当年共使用资金3,651.43万元，资金使用率为61.88%，各市州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市州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殡葬设施建设
	行政区划和界线管理
	其他民政事务
	百岁老人长寿保健补贴
	全省困难群众慰问费
	资金下达合计数
	资金使
用数
	资金使
用率

	长沙市
	
	
	
	30.00 
	58.00 
	
	88.00 
	87.38 
	99.30%

	株洲市
	4.00 
	
	
	20.00 
	27.00 
	
	51.00 
	38.38 
	75.26%

	湘潭市
	
	300.00 
	
	30.00 
	23.00 
	
	353.00 
	156.51 
	44.34%

	衡阳市
	159.00 
	
	
	30.00 
	52.00 
	
	241.00 
	224.00 
	92.95%

	邵阳市
	463.00 
	
	
	15.00 
	61.00 
	
	539.00 
	407.72 
	75.64%

	岳阳市
	235.00 
	
	10.70 
	20.00 
	41.00 
	
	306.70 
	305.40 
	99.58%

	常德市
	154.00 
	600.00 
	6.10 
	30.00 
	51.00 
	
	841.10 
	340.73 
	40.51%

	张家界市
	408.00 
	
	2.10 
	15.00 
	12.00 
	
	437.10 
	389.96 
	89.22%

	益阳市
	39.00 
	200.00 
	1.60 
	20.00 
	52.00 
	
	312.60 
	112.60 
	36.02%

	永州市
	52.00 
	
	
	15.00 
	51.00 
	
	118.00 
	113.85 
	96.48%

	郴州市
	16.00 
	
	
	20.00 
	37.00 
	
	73.00 
	54.56 
	74.74%

	娄底市
	86.00 
	470.00 
	
	20.00 
	28.00 
	
	604.00 
	218.31 
	36.14%

	怀化市
	605.00 
	100.00 
	14.20 
	20.00 
	42.00 
	
	781.20 
	468.07 
	59.92%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593.00 
	
	5.30 
	15.00 
	31.00 
	
	644.30 
	336.10 
	52.17%

	省本级
	40.00 
	
	
	171.00 
	
	300.00 
	511.00 
	397.86 
	77.86%

	合计
	2,854.00 
	1,670.00 
	40.00 
	471.00 
	566.00 
	300.00 
	5,901.00 
	3,651.43 
	61.88%


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建成一批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创新一批特色鲜明的典型经验和先进做法，出台一批可持续、可复制的创新成果，形成一批竞争力强、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品牌服务机构和养老服务社会组织，为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示范经验；殡葬设施建设方面，完善殡葬基础设施，建立健全殡葬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满足群众基本殡葬服务需求；行政区划和界线管理方面，完成各级行政区域界线联检工作，提高界线管理和平安边界建设水平；其他民政事务方面，优化民政统计规范化管理环境、夯实民政统计基层基础、提升民政统计数据质量；百岁老人长寿保健补贴方面，不断加强老年优待工作，提高百岁老人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全省困难群众慰问方面，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帮助其解决临时性生活困难，不断增强其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
2、年度绩效目标
（1）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全年共安排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2,854.00万元。补助三档县发放基本养老服务补贴6万人以上；资助4个以上基层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助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150张以上。
（2）殡葬设施建设。全年共安排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资金1,670.00万元。完善殡葬基础设施，支持新建殡仪馆3个，新建县级公益性骨灰楼3个，建立健全殡葬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满足群众基本殡葬服务需求。
（3）行政区划和界线管理。全年共安排界线管理专项资金40.00万元。负责2022年度界线界桩管理和维护；开展省级边界平安边界创建联谊活动；妥善处置本年度全省界线纠纷矛盾。
（4）其他民政事务。全年共安排其他民政事务专项资金471.00万元。依托“智慧民政”信息平台，全面运行民政统计网络版信息系统，实现统计系统与社会救助、社会组织管理、婚姻登记等业务系统的无缝对接；支持14个市州开展民政统计人员业务培训，有效提高基层统计人员政策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
（5）百岁老人长寿保健补贴。全年共安排百岁老人长寿保健补贴专项资金566.00万元。面向全省所有百岁老人发放长寿保健补贴，目标人群覆盖率100%，积极营造孝老、爱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6）全省困难群众慰问费。全年共安排全省困难群众慰问专项资金300.00万元。元旦春节期间，省领导开展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救助困难群众3000人次以上，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基于预期目标实现程度，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项目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管理情况，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措施，并将作为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及下年度专项资金预算安排的决策依据，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二）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2022年度民政事务专项资金5,901.00万元。评价范围为分配资金的14个市州和下属县市区民政部门。
（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1、绩效评价原则：以遵循“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公开透明”为原则； 

2、评价指标体系见附表； 

3、评价方法：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标杆管理法；
4、评价标准：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确认或认可的其他标准。
（四）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我厅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工作组设省民政厅规财处，负责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具体实施，规财处组织评价小组成员认真学习有关民政事务专项的相关资料文件，了解该项目的基本情况和背景，仔细研究讨论评价指标体系及其他要求，为现场评价做好充分准备。
2、项目单位自查。我厅下发《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2022年度部门绩效自评的通知》（湘民函〔2023〕11号），各市州、县市区民政部门按照通知要求进行自评，编制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报送我厅规财处。省厅根省厅按照规定的文本格式和要求撰写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3、实地查看。绩效评价小组选取湖南省本级、常德市、岳阳市、益阳市、衡阳市、邵阳市、怀化市、张家界市和娄底市等进行现场评价，现场评价项目62个，占比32.80%，涉及省级专项资金4,135.50万元，资金占比70.08%。一是召开座谈会，听取当地主管部门、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项目实施管理及项目投资与任务完成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绩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二是对项目单位评价基础数据资料、辅证材料等进行审查核实。三是实地察看项目完成及质量标准、综合效益等情况，并按要求开展问卷调查。
4、分析评价。根据各自评单位报送的材料以及现场考评工作获得的信息，对该项目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和综合评价，计算各种评价指标，完成各类评价工作表格的整理，根据资料分析该项目的实施效果，根据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集体研究后形成绩效评价结论，按照规定的文本格式和要求撰写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5、归档整理。对绩效评价工作资料进行整理，完善绩效评价工作底稿并归档。
（五）各市州、县市区民政部门绩效评价情况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于2023年4月15日前收到14个市州和下属县市区民政部门的《民政事务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和相关佐证资料，并进行统一集中审核、汇总，各市州民政部门对其主管项目的组织实施情况、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等都进行了详细评价，较好地完成了本年度的自评工作。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根据民政事务专项的相关政策规定，民政事务专项资金分配、使用和管理等方面能够做到制度完善、分工明确、专款专用、安全运行，使全省民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得到有效落实，申报的绩效目标均已较好完成。本次自评总得分为95分，评价等次为“优”，具体评分情况见《2022年民政事务专项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附件2）。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3〕2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民发〔2019〕88号）、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4〕26号）、《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二十三条、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给百岁以上老人发放长寿保健补助费的通知》（湘政办函〔2001〕21号）、《关于给百岁以上老人发放长寿保健补助费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湘政办函〔2002〕188号）等政策文件，湖南省财政厅设立民政事务专项资金，由我厅负责管理和实施。
（二）项目过程情况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殡葬设施建设、行政区划和界线管理、其他民政事务项目采取因素法或项目法进行分配。按照项目法分配的，严格实行项目库管理，评审入库、遴选出库、动态管理。省本级项目由我厅对项目进行初审、汇总；市级、非省财政直管县项目由市（州）民政局会同市（州）财政局对项目进行初审、汇总后，正式行文向我厅申报；省财政直管县项目由省财政直管县（市）民政局会同财政局对项目进行初审、汇总后，正式行文向我厅申报，同时抄送市（州）民政局、财政局。我厅及各市（州）、省财政直管县（市）民政部门分别负责对所属申报项目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进行把关。然后由我厅依据本部门工作职能职责，对初审意见进行复审。最后对复审合格的项目，由我厅会同省财政厅组织专家评审，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年度资金预算规模，综合考虑地区分布、地方财政状况、绩效评价等因素确定资金支持项目和安排方案，并将拟支持项目予以公示。百岁老人长寿保健补贴和全省困难群众慰问费项目采取因素法进行分配，分配因素包括各地人口总数、补助对象数量、补助标准、地方财政困难程度系数、绩效评价结果或其他体现真抓实干工作成效的指标，重点向保障任务重、地方财力弱、工作绩效好的地区倾斜。
（三）项目产出情况
2022年全省补助三档县基本养老服务补贴人数69303万人，标准为≥20元/人/月；资助基层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7个，标准为≥150万元/个；资助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365张，标准为新建4万元/张，改扩建3万元/张。城乡社区居家养老设施覆盖率分别达到96.9%和65.7%。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完工率达到100%。支持新建殡仪馆项目3个，支持新建县级公益性骨灰楼3个，殡仪馆补助标准600万-840万元/个，县级公益性骨灰楼300万元/个。全年对4882千米省际界线、119颗省级界桩进行管理和维护，重点对2022年民政部安排的湘黔线840.28千米界线、21 颗界桩，鄂湘线1440千米界线、24颗界桩进行管理和维护，管理维护率达到100%，全年完成民政统计台卡数50张，民政统计报表期数13期，培训人数近700人次。百岁老人长寿保健补贴人数4116人，公示公开率100%，档案资料完善率100%，资金发放到位率100%。全年走访慰问人次8771人，慰问物资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推荐性国家标准GB 2730-2015、SB/T10294-2012，慰问物资标准为228元/人。
（四）项目效益情况
1、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水平。我省在全国率先颁布养老助餐服务规定，推动出台全省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案，长沙、永州推进“养老机构”公建国营，提升专业化水平，全省实现基本养老服务补贴全覆盖。全年选取常德市、衡南县、城步县、平江县等7个县市区作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试点，通过试点，率先建成一批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创新一批特色鲜明的典型经验和先进做法，出台一批可持续、可复制的创新成果，形成一批竞争力强、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品牌服务机构和养老服务社会组织，为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示范经验。
2、完善殡葬基础设施，提升殡葬服务质量水平。通过填空白、补短板、提质量,严格落实国家发改委等 4 部门印发的《“十四五”时期社会服务设施兜底线工程实施方案》(发改社会[2021]560 号)精神,加强了托底性殡葬服务设施建设,优先支持了尚无殡葬服务设施的3个新建殡仪馆(含火化设备),对设施建设年代久、服务能力不足殡仪馆进行改扩建或提质改造,支持殡仪馆开展火化炉节能环保改造。加快了县级公益性骨灰安葬(放)设施建设,加快建成以公益性为主体、营利性为补充、节地生态为导向的安葬服务格局。指导各地严格按照殡葬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规范进行建设,实事求是、科学规划,防止贪大求洋。在全省加快实现一县一殡仪馆(带火化设施)、一县一公益性公墓(骨灰楼)、一乡(镇)一农村公益性。

3、加大民政对象补助力度，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各市州、县市区积极落实每月向百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200元的长寿保健补助费，补助标准每人每月260元到1000元不等，在全省营造孝老、爱老、敬老的社会氛围，切实让更多老年人更好享受到发展成果和政府关爱。2021年底，我厅联合省应急管理厅、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慈善总会共同开展“迎新春送温暖”慰问活动，联动省、市、县三级，广泛动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奉献爱心，通过线下走访、线上筹募等形式，统筹整合财政资金、社会捐赠款物近3.8亿元，将党和政府的关爱送进千家万户，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爱困难群众的良好氛围。
4、强化民政工作职能职责，提高民政公共服务能力。界线管理方面，我厅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以界线联检、平安边界创建工作为抓手，加大管理力度，提升管理水平，全年认真组织开展省级和省内县级行政区域界线联检工作，如期完成省内县界联检任务，维护了边界地区和谐稳定。民政数据统计规范化建设方面，各市州民政部门通过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审计、法律等服务，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本次绩效评价发放有效问卷230份，对受益对象的满意度调查问卷统计结果表明，95.62%的调查对象对2022年度民政事务专项资金实施的项目感到满意。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经验与做法

一是推进养老政策创制，创新养老服务方式。全年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加强金融支持、强化土地供应、落实税费优惠，完善高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护理补贴政策，探索建立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和长期护理保障制度，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基本生活。推动服务观念、方式、技术创新，重点推动医养融合发展，探索多种模式的“互联网+”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和智能养老技术应用，为老年人提供质优价廉、快速便捷的服务。

二是启动殡葬改革试点，促进殡葬事业发展。全年联合省发改、自然资源等部门在长沙市、益阳市、岳阳市3个市和吉首市、韶山市、临澧县、资兴市、双牌县、桑植县6个县市开展全省殡葬改革试点。其中长沙市出台殡葬管理条例，全面实施惠民殡葬补贴政策，实行8项基本殡葬服务全免，预计每年为老百姓节省殡仪费用8000万元；岳阳市由市委书记挂帅推动殡葬改革，2022年全面完成违建墓地整治任务，整治了30000余座，并有序推进殡仪馆、公墓的公益性回归；益阳市制定《益阳市殡葬改革综合试点实施方案》，两年内实施4个“零点行动”，力争实现全域火化率100%。

三是积极倡导移风易俗，推进绿色惠民殡葬。全省有115个县市区出台惠民殡葬政策和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制度，实现困难群众遗体接运、火化等4项基本殡仪服务减免，平均每人减免1500元，全省节地生态安葬率增长到53.2%。开展殡葬服务定价成本监审，明确规定实行政府指导价服务项目最高利润控制在15%以内，全省殡仪服务项目和公墓价格普遍下调。全年开展主题宣传，联合湖南日报、湖南经视、新湖南等主流媒体开展“三湘新风拂面来”主题宣传，推出乡风文明建设系列报道80余篇，联合省文明办、湖南电台举办两届全省清明文化活动，有效倡导了文明新风尚。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预算执行率偏低。2022年省财政厅共拨付民政事务专项资金5,901.00万元，当年共使用资金3,651.43万元，资金使用率为61.88%，全省各市州资金使用率普遍不高，个别市州使用率偏低，其中益阳市资金使用率36.02%，娄底市36.14%，常德市40.51%，湘潭市44.34%，湘西自治州52.17%，怀化市59.92%。现场评价项目中，邵阳市城步县基本养老服务补贴项目资金10万元预算执行率0，基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创新试点项目资金150万元预算执行率26.67%；娄底市殡葬设施建设项目资金470万元预算执行率17.94%；衡南县基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创新试点150万元预算执行率62.00%；南县殡葬设施建设项目资金200万元预算执行率0。
2、个别项目实施进度滞后。衡南县基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创新试点项目，硫市镇申报的2个养老屋场，截至现场评价日，暂未建设完成，项目未进行验收；南县殡葬设施建设项目只完成初步图纸设计、尚未开工建设；石门县殡葬设施建设项目计划竣工日期为2023年2月25日，截至现场评价日项目尚未完工仍在建设中。
3、资金使用不合规。娄底市民政数据统计规范化建设项目中列支3.44万元用于湖南省娄底市民政系统工会工作委员会计提2022年工会经费和职工福利费，上述资金列支内容不属于项目支出范围。根据《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湘民函〔2019〕19号）文件精神，基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创新试点项目资金应主要用于养老服务设施设备采购，不得用于工程建设支出和人员经费支出，但现场评价发现，岳阳市平江县基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创新试点项目中列支4.96万元用于南街养老服务中心工程建设；常德市基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创新试点项目中列支16.5万元用于三角堆村长者幸福之家修缮、改造建设支出，列支8万元用于濠洲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改造工程支出。
4、补贴标准不符合规定。根据《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怀政办发〔2021〕17号），怀化市将百岁老人补贴标准为提高至500元/人/月，而靖州县民政局的百岁老人长寿保健补贴2022年实际发放标准为300元/人/月，补贴标准不符合规定。
六、有关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严格限定专项资金用途，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用途使用资金，将专项资金与项目对应，做到专款专用，避免资金闲置浪费。要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分析通报，将项目支出情况纳入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督促支出进度严重滞后的单位切实加快资金使用进度，集中精力推进项目有序实施，尽早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对于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要坚持早谋划、早安排、早部署，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要全面落实专人负责、专人领办、专人帮办的工作要求，就所承担的项目对照审批任务清单，建立工作台账，逐一明确前期手续办理和开工建设时限安排，明确时间节点任务，定期调度职责范围内工作情况，确保项目前期手续尽快办结、尽早开工建设。对于民政补助对象项目，要严格落实资金补贴标准，规范补贴资金发放程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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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2年民政事务专项绩效评价基础数据汇总表
2．2022年民政事务专项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

湖南省民政厅
2023年5月30日

附件1
2022年民政事务专项绩效评价基础数据汇总表

	市州
	项目资金（万元）
	资金使用金额
	资金结余金额
	资助养老服务补贴人数
	基层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个数
	资助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数
	新建县级公益性骨灰楼个数
	新建殡仪馆个数
	管理和维护省际界线公里数
	管理和维护省级界桩颗数
	民政统计报表期数
	百岁老人补助人数
	补助对象入户调查审核率
	补助对象公示公开率
	补助对象档案资料完善率
	全省困难群众慰问人次

	长沙市
	88.00 
	87.38 
	99.30%
	
	
	
	
	
	174.5
	4
	13
	372
	100%
	100%
	100%
	

	株洲市
	51.00 
	38.38 
	75.26%
	213
	
	
	
	
	419.67
	9
	13
	173
	100%
	100%
	100%
	

	湘潭市
	353.00 
	156.51 
	44.34%
	
	
	
	1
	
	
	
	13
	156
	100%
	100%
	100%
	

	衡阳市
	241.00 
	224.00 
	92.95%
	591
	1
	
	
	
	
	
	13
	371
	100%
	100%
	100%
	

	邵阳市
	539.00 
	407.72 
	75.64%
	21692
	1
	
	
	
	201
	9
	13
	464
	100%
	100%
	100%
	

	岳阳市
	306.70 
	305.40 
	99.58%
	5912
	1
	
	
	
	664.8
	13
	13
	410
	100%
	100%
	100%
	

	常德市
	841.10 
	340.73 
	40.51%
	309
	1
	
	1
	1
	428.25
	9
	13
	376
	100%
	100%
	100%
	

	张家界市
	437.10 
	389.96 
	89.22%
	6538
	1
	200
	
	
	196.05
	2
	13
	72
	100%
	100%
	100%
	

	益阳市
	312.60 
	112.60 
	36.02%
	2750
	
	
	1
	
	60.05
	
	13
	380
	100%
	100%
	100%
	

	永州市
	118.00 
	113.85 
	96.48%
	3621
	
	
	
	
	769.18
	25
	13
	308
	100%
	100%
	100%
	

	郴州市
	73.00 
	54.56 
	74.74%
	1094
	
	90
	
	
	658.33
	17
	13
	289
	100%
	100%
	100%
	

	娄底市
	604.00 
	218.31 
	36.14%
	6027
	
	
	
	1
	
	
	13
	237
	100%
	100%
	100%
	

	怀化市
	781.20 
	468.07 
	59.92%
	10620
	1
	75
	
	1
	839.77
	22
	13
	300
	100%
	100%
	100%
	

	湘西自治州
	644.30 
	336.10 
	52.17%
	9936
	1
	
	
	
	470.4
	9
	13
	208
	100%
	100%
	100%
	

	省本级
	511.00 
	397.86 
	77.86%
	
	
	
	
	
	
	
	13
	
	
	
	
	8771

	合计
	5,901.00 
	3,651.43 
	61.88%
	69303
	7
	365
	3
	3
	4882
	119
	195
	4116
	100%
	100%
	100%
	8771


附件2

2022年民政事务专项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数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得分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2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评价要点：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
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
⑤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2

	
	
	
	
	
	
	

	
	
	
	
	
	
	

	
	
	
	
	
	
	

	
	
	
	
	
	
	

	
	
	
	
	
	
	

	
	
	立项程序
规范性
	3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体决策。
	3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评价要点：
（如未设定预算绩效目标，也可考核其他工作任务目标）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2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2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4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评价要点：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4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评价要点：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
	2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4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4

	
	
	
	
	
	
	

	
	
	
	
	
	
	

	
	
	预算执行率
	4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拨付的资金。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5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4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5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
②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5

	
	
	
	
	
	
	

	
	
	
	
	
	
	

	
	
	制度执行有效性
	7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
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
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6

	
	
	
	
	
	
	

	
	
	
	
	
	
	

	
	
	
	
	
	
	

	
	
	
	
	
	
	

	产出
	产出数量
	补助三档县基本养老服务补贴人数
	1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是否达到计划产出数
	评价要点：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预期2022年度补助三档县基本养老服务补贴人数达到6万人
	1

	
	
	
	
	
	
	

	
	
	
	
	
	
	

	
	
	资助基层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个数
	1
	
	评价要点：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预期2022年度资助基层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达到4个
	1

	
	
	
	
	
	
	

	
	
	
	
	
	
	

	
	
	资助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个数
	1
	
	评价要点：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预期2022年度资助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达到150张
	1

	
	
	新建殡仪馆
	1
	
	评价要点：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预期2022年度新建殡仪馆个数3个
	1

	
	
	新建县级公益性骨灰楼
	1
	
	评价要点：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预期2022年度新建县级公益性骨灰楼3个
	1

	
	
	省级界线维护公里数
	1
	
	评价要点：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预期2022年度省级界线维护公里数不少于4882千米
	1

	
	
	省级界桩维护颗数
	1
	
	评价要点：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预期2022年度省级界桩维护颗数不少于119颗
	1

	
	
	百岁老人长寿保健补贴人数
	1
	
	评价要点：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预期2022年度百岁老人长寿保健补贴人数达到3000人
	1

	
	
	民政统计报表期数
	1
	
	评价要点：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预期2022年度各市州民政统计报表期数为13期
	1

	
	
	培训人数
	1
	
	评价要点：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预期2022年度培训人数不少于650人
	1

	
	
	走访慰问人次
	1
	
	评价要点：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预期2022年度走访慰问人次达到3000人次
	1

	
	产出质量
	质量达标率
	5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实际产出数）×100%。
	5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的产品或服务数量。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产出时效
	完成
及时性
	5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作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评价要点：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项目是否在计划时间内完成。
	4

	
	产出成本
	补助基本养老服务补贴标准
	3
	完成项目计划工作目标的实际节约成本与计划成本作比较，是否符合标准。
	补助基本养老服务补贴标准达到20元/人/月
	3

	
	
	百岁老人发放长寿保健补贴实际成本指标依据总资金量和总人数确定
	3
	
	补助标准：按照一、二、三类地区进行相应补贴，其中一类县市区按照每人每月120元，二类每人每月150元，三类每人每月18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
	3

	
	
	困难群众现金慰问标准
	3
	
	困难群众物资慰问标准150-300元/人
	3

	效益
	社会效益
	生活水平改善程度
	5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补助对象的基本生活水平得到提升
	5

	
	
	困难群体基本殡葬服
务保障率
	5
	
	困难群体基本殡葬服务保障率达到100%
	5

	
	
	边界不稳定事件发生率
	5
	
	省际边界地区社会安定，全省不发生因行政区域界线实地位置认定不一致引发的边界不稳定事件
	5

	
	生态效益
	环保合格率
	2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生态效益。
	环保合格率达到100%
	2

	
	可持续影响
	主要数据公开率
	3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可持续影响。
	主要数据公开率达到100%
	3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5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评价要点：预期服务对象满意度=90%。
	5

	
	
	政策知晓率
	5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政策的知晓程度。
	评价要点：预期政策知晓率=90%。
	5

	合计
	10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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